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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國民小學身心障礙學生課後照顧專班實施計畫 

112年 8月 4日高市教特字第 11235733500 號函頒 

壹、 依據： 

一、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實施要點。 

三、 高雄市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設立及管理補充規定。 

 

貳、 目的： 

提供本市身心障礙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落實優先照顧弱勢學童之教育理念。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高雄市○○區○○國民小學。 

 

肆、 服務內容： 

以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課後時間之生活照顧及學校作業輔導為主，本多元活潑之原則 

，並兼顧家庭作業寫作、團康與體能活動，應與正式課程、補習及單項才藝班教學

等內容有所區隔。 

 

伍、 開班原則： 

一、 集中式特教班學生： 

(一) 以辦理身心障礙學生課後照顧專班為原則，每班開班人數為 10 名至 12 名，

每安置 1 名障礙等級中等（含）以上者，得減抵學生人數 1 名，開辦人數

以 5 至 12 人為原則。 

(二) 專班學期間每 8 位學生得配置一位課後照顧班助理員，寒暑假每班得配置

一位課後照顧班助理員。 

二、  普通班特教生： 

(一)應依教育部規定優先參加普通班課後照顧，並以每班 2 位特教生為原則，係

以普通班接受融合教育為主。 

(二)身心障礙學生有參加課後照顧專班需求無法納入普通課後照顧班，亦無法參

加招收集中式特教班學生之身心障礙學生課後照顧專班者，請學校向本局申

請，經審查通過後，得以身心障礙學生課後照顧專班方式辦理，開班人數、

配置課後照顧班助理員等事項均比照集中式特教班學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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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入班對象： 

    經「高雄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核發證明之國小身心障礙學生，

各校可依需求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並依下列身分作為入班優先順序： 

一、 區公所登記在案之低收入戶。 

二、 父親或母親 1 人以上為身心障礙者。 

三、 單親家庭。 

四、 隔代教養家庭。 

五、 外籍配偶子女。 

六、 父親或母親年老體衰（60 歲以上）。 

七、 有特殊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由承辦學校審查之（例如寄養家庭、保護個案等）。 

 

柒、 師資： 

每班 1 名服務人員，需符合教育部訂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 

辦法」第 23 條之規定。本服務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或幼兒園合格教師、幼兒園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二、 曾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或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

辦法聘任之教師。但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者，應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教育、社政或勞工相關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

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三、 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者。 

四、 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者。但不包括保母人員。 

五、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社政或勞工相關機關

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捌、 辦理時段： 

一、 學期中：自放學後起，最晚至下午 6 時結束。 

二、 寒暑假：最早自上午 8 時開始，最晚至下午 6 時結束。 

 

玖、 報名手續：請承辦學校受理報名、審查並公告名單。 

 

拾、 家長配合暨注意事項： 

一、 自行接送參加學生。 

二、 於每日下午 6 時前將學生接回（延遲 15 分鐘以上者，自第 16 分鐘開始比照「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0 條規定收費，不滿 1 小時以 1 

 小時計算；參加照顧服務之學生家長須自行接回，若逾時接回累積超過 3次者， 

 取消該學生入班資格，並由其他符合資格者依序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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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餘事項由家長與受委託機構或承辦學校另行議定之。 

 

拾壹、 經費預算： 

一、 補助項目：教師鐘點費、課後照顧班助理員鐘點費、行政費、冷氣費、外聘人 

 員相關費用。 

二、 行政費準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其支應項目包括水電費、材料費、勞健保費、勞退金、資遣費、加班費、獎金

及意外責任保險等勞動權益保障費用。 

三、 依據「高雄市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設立及管理補充規定」第 10 條第一項規定， 

 用餐及午休時段由學校編制內人員提供本服務者，不另支給鐘點費；編制外人 

 員依行政院公告基本工資時薪支給。行政費應優先支付勞動基準法及本辦法所 

 列勞動權益保障費用。 

四、 受託照顧之身心障礙學生免收課後照顧服務費用，惟午餐費、材料費及延遲接 

 回臨托費用等由家長自行負擔。 

 

拾貳、申請補助方式： 

一、 欲辦理之學校請於公文期限前至本市特殊教育資訊網填報學生名冊、經費概算

表、專班週課表及附上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申請（免備文），實施計

畫留校備查。 

二、 請學校落實調查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參加課後專班意願需求，意願調查表請留校

備查；如學校經調查學生參加意願後達開班人數者，請於妥善規劃辦理期程

後，向家長充分溝通。未達開班人數需依限另案函報本局，或函報本局申請聯

合辦理。 

三、 該學年度專班辦理完竣後，需檢附成果報告（電子檔）報局備查（免備文）；

如有賸餘款，扣除相關勞動權益行政費用後均視為未執行數，學校應依限填報

全數繳回（免備文）。 

 

拾參、辦理方式： 

一、 依據「兒童課後照顧專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4 條，本服務公立國民

小學（委託人），得委託依法登記或立案之公、私立機構、法人、團體（受託

人）辦理。 

二、 前項委託辦理，應符合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規規定，受託人辦理本服務經評

鑑成績優良者，委託人得以續約方式延長 1 年；其收費數額、活動內容、人

員資格與在職訓練計畫、編班方式、辦理時間、辦理場所、管理方案、受託

人續約與相關必要事項，應載明於招標文件。 

三、 公立國民小學依前項規定，委託辦理本服務者，應提供學校內各項設施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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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託人須於使用學校以外之其他場地、設施或設備時，應以師生安全及

服務活動需要為優先考量，並經學校同意後，報局核准。 

四、 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承辦學校辦理本專班應遵行落實衛生福利

部頒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1 條之 1 各項規定及「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與中心不適任人員認定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辦

理；另為維護兒童權益與安全，所聘服務人員應依同法第 81 條之 1 規定所列

情事者，不得擔任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爰承辦

學校聘任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前，得至「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

統─兒童課照不適任人員通報專區」查詢不適任之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資訊。 

五、 依據「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 38 條，「補習班不得經營非屬短期補

習教育之機構或業務；其設立人或代表人欲經營其他機構或業務，提供相關

服務者，其設立、人員及設施，應依各相關設立、管理法規規定辦理；其辦

理之場地，應與補習班場地明確區隔。」承辦學校不宜委託補習班辦理身心

障礙學生課後照顧專班。 

 

拾肆、獎勵： 

  國民小學辦理身心障礙學生課後照顧專班之執行人員，依據本市「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班設立及管理補充規定辦法」之規定，每學期給予敘獎： 

一、 行政部分：承辦人員嘉獎二次，行政人員二人至三人各嘉獎一次。 

二、 實際授課服務人員，嘉獎一次。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10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107

